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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在结婚登记方面的法律文件主要有：《民法典》及《民事登记法典》。 

澳门现行结婚登记手续有两种：1.一般结婚登记手续；2. 天主教仪式结婚登记手续。 

 

一、在澳门申请结婚登记的条件 

1.结婚人其中一方必须以澳门为常居地，例如：两名游客不能在本澳登记结婚。但如果其中

一方为澳门居民，且能提供在本澳常居的地址，则可以登记结婚。 

另外，根据澳门法律的规定，若非本澳居民要在澳门结婚，有关的结婚能力（即结婚要具备

的实质条件）仍受其属人法，即常居地法的规范（对结婚年龄的规定）。例如:如果拟结之一

方为内地居民，其必须受内地结婚年龄的限制，即男必须年满 22 周岁，女必须年满 20 周

岁。 

2.双方年满 18 岁。经同意下可结婚的年龄：满 16 岁但未满 18 岁（在获得父母或监护人的

许可，又或者虽未能获得许可，但经法院考虑而获得批准）。 

3.双方没有配偶（无论是否本地），含未婚、离婚、丧偶情形。 

4.双方没有精神错乱，不含以下两种情况：明显精神错乱（即使在神志清醒期）或因精神失

常而导致禁治产或准禁治产。 

5.双方没有直系血亲和二亲等内之旁系血亲关系。 

6.双方属不同性别。 

7.双方完全自愿结婚。指具有结婚意思且没有任何意思错误或受胁迫。 

 

二、办理结婚登记的行政机关及应提交的材料 

（1）双方均为澳门居民 

受理机关：民事登记局 

应提交的资料： 

1.双方的澳门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及副本； 

2.双方的出生证明（若未能出示，经批准，可提供两名证人予以确认有关身份资料）（澳门出

生人士且在民事登记局存有出生登记的，可免除提交有关出生证明） 

3.持有澳门居民身份证人士，不论是否持有其他地区的护照或身份证，只要居民身份证上标

示未婚，当事人也声称未婚者，不论何时来澳门定居，无需递交其他地区或国家的未婚证明。 

4.若结婚人是鳏夫、寡妇或已离婚，则必须递交有关证明文件，但该事实被登记在登记局者，

可免除提交相关证明。 

5.若结婚人双方在公证署订立婚前协定，应在缔结婚姻前或缔结当日向登记局递交该协定或

在开展结婚程序时，在登记局作出有关声明。（如结婚人不作婚前协定，法律推定其为取得

财产分享制。） 

（2）澳门居民/外地雇员+香港居民 

受理机关：民事登记局 

香港居民应提交的资料： 

1.香港居民身份证正本及副本，以及入境纸； 

2.香港确认的出生证明（若未能出示，经批准，可提供两名证人予以确认有关身份资料）； 

3.有权限机构签发不超过 6 个月的无婚姻登记证明，即“寡佬纸”，并提供两名证人予以确



认； 

4.若结婚人是鳏夫、寡妇或已离婚，则必须递交香港有关证明文件。 

澳门居民需提交的材料与上同。若为外地雇员，需提交的文件见下述。 

（3）澳门居民/外地雇员+内地居民 

受理机关：民事登记局 

内地居民应提交的材料： 

1.内地居民身份证正本及副本； 

2.内地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正本及副本以及入境纸； 

3.内地出生公证书（若未能出示，经批准，可提供两名证人予以确认有关身份资料）； 

4.有权限机构签发不超过 6 个月的未婚公证书或者未婚声明公证书，并提供两名证人予以确

认； 

5.若结婚人是鳏夫、寡妇或已离婚，则必须递交内地有关证明文件。澳门居民需提交的材料

与上同。若为外地雇员，需提交的文件见下述。 

（4）澳门居民/外地雇员+台湾居民 

受理机关：民事登记局 

台湾居民应提交的材料： 

1.台湾居民身份证正本及副本； 

2.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俗称“台胞证”正本及副本以及入境纸； 

3.台湾确认之出生证明（若未能出示，经批准，可提供两名证人予以确认有关身份资料）； 

4.户籍誊本，并提供两名证人予以确认； 

5.若结婚人是鳏夫、寡妇或已离婚，则必须递交台湾有关证明文件。 

澳门居民需提交的材料与上同。若为外地雇员，需提交的文件见下述。 

（5）澳门居民/外地雇员+华侨/外地雇员/外国居民 

受理机关：民事登记局 

外地雇员/外国居民/华侨应提交的材料： 

1.可证明其合法进入本澳的文件，如护照正本和副本及入境纸正本和副本； 

2.其出生国家或出生地法律所确认的出生证明（若未能出示，可提供两名证人以确认有关身

份资料）； 

3.常居地国家有权限机构签发不超过6个月的婚姻状况证明文件，并提供两名证人予以确认； 

4.若结婚人是鳏夫、寡妇或已离婚，则必须递交常居地国家有关证明文件。 

澳门居民需准备的文件与上同。 

 

三、受理结婚登记的程序 

（1）一般的结婚登记手续  

1.拟结婚人先按自己的具体情况查询结婚申请所需递交的文件。 

2.网上或到民事登记局预约时间办理申请结婚手续。 

3.到约定日期当天，结婚双方（或任何一方与另一方的受权人）须带齐所需文件到民事登记

局办理申请结婚登记手续，并可同时选择婚姻财产制度。为确保如期办理申请，不论是到民

事登记局现场预约或于网上预约，均须于最迟 14 日前到民事登记局出示所需文件，确保所

有文件符合要求。 

4.登记官将于 5 日内完成审批，并以短讯或电话作出通知。 

5.结婚登记申请获批准后才能选择结婚登记日期，且必须在获批准日起90日内作结婚登记，

地点可选择澳门婚礼室或凼仔婚礼室。所以最早可于拟结婚登记日期前 95 日办理申请手续。

此外，由于每日办理申请手续名额有限，打算结婚的市民最少提前两个月到民事登记局或于



网上预约时间办理申请手续。 

6.在选定的结婚登记日在澳门婚礼室或凼仔婚礼室结婚。在澳门缔结的非紧急婚姻，其纪录

须在庄严的缔结行为完成后立即以登录方式缮立，并经负责民事登记的公务员朗声宣读，且

须由当事人、证人和该名公务员签名完成登记。 

7.可于登记当天申请婚姻记录证明，并于翌日领取。 

（2）天主教仪式结婚登记手续 

1.如欲在司祭（天主教神父）面前缔结婚姻，须先向民事登记局作出申请。可到民事登记局

或网上进行预约。 

2.申请人需提早联络教堂并最迟于办理结婚登记申请手续当日向民事登记局提供欲举行婚

礼的教堂名称及日期。其他申请手续与一般结婚登记的申请手续相同。 

3.收到民事登记局的获准结婚通知后，申请人须到民事登记局缴交手续费约澳门元 280 元，

缴费后民事登记局会于第二个工作日将“用作结婚之证明书”送交教堂。 

4.结婚人在教堂举行婚礼。 

5.民事登记局将收到教堂完成婚姻缔结的“结婚记载”通知，大约一周后申请人便可到民事

登记局申领结婚证明。 

 


